左政发〔2025〕17号                      
巴林左旗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巴林左旗全面加强禁牧工作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管理办公室、旗直各相关部门：
经旗政府同意，现将《巴林左旗全面加强禁牧工作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巴林左旗人民政府
2025年8月18日

巴林左旗全面加强禁牧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全旗禁牧工作，持续促进草原休养生息和畜牧业转型升级，有效保护和改善全旗生态环境，促进林草资源永续利用。结合巴林左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统筹兼顾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改善，严格落实全年全域禁牧政策，不断加大退化沙化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力度，积极推进饲草供给能力提升、畜牧业良种良法应用，加快转变牧区生产经营方式，持续增强科技支撑和社会化服务能力，促进牧民持续增收，努力实现草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二、实施范围
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三、实施步骤
（一）制定方案。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和国家生态建设战略、自治区和赤峰市各项政策要求，统一思想认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摸清禁牧工作执行落实情况、草原生态建设情况、牲畜饲养情况，汇总分析、调研论证，制定全面加强禁牧工作方案。

（二）统筹推进。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按照全面加强禁牧工作的具体要求，严格落实《巴林左旗全面加强禁牧工作的实施方案》，按照各自工作方案制定的措施，因地制宜推进禁牧工作，稳健推进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三）聚力攻坚。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结合前两个阶段工作成果，全面总结工作经验，深刻分析存在问题，明确下一步工作重点；针对全旗禁牧工作中存在的重点、难点、焦点、痛点问题，组织开展深入研究讨论，制定工作台账，明确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确保年度任务顺利完成、取得实效。

四、重点任务
（一）做好“疏”的文章。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坚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摸清底数、因地制宜、科学治理，采取各项措施分流改良牲畜，大力支持舍饲圈养，为全面加强禁牧工作夯实基础。

1.摸清草畜底数。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抽调配备精干力量，与全旗林草资源保护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梳理排查工作同步，组建专项工作组，于2025年8月31日前，开展全覆盖调查研究，全面摸清辖区内草原面积、牲畜数量、牧草产量、改良牲畜种类和数量，建立4个清单；让“明白卡”上墙，通过“面对面”进行广泛宣传。
2.支持舍饲圈养。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根据牧草产量和购买能力，鼓励和支持牧民舍饲圈养。积极开展舍饲圈养基础设施建设，为牧民圈养牲畜提供便利条件；加大舍饲圈养专业技术培训，全面提升牧民养殖牲畜的专业技术能力、病虫害防治能力和应急事件处置能力；根据辖区舍饲圈养牲畜的品种、特色开展市场调研，制定市场拓展、经营销售方案，帮助农牧民开展市场营销，积极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创造条件吸引有实力的农牧产品深加工企业投资，增强农牧民开展舍饲圈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推动农牧产业转型发展。

（二）做好“管”的文章。旗林草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全面落实全旗禁牧工作监督检查责任，加大督查、监管、执法、追责力度，按照《巴林左旗规范生态禁牧工作制度十条》、林草长制等制度办法的要求，提升管理效率。

1.管好制度执行。坚持奖罚分明、责权对等，严格落实《巴林左旗规范生态禁牧工作制度十条》、草原奖补资金制度，督查保障中心要加大禁牧督查力度，特别是对重点区域，重点地块加大督查检查力度。对在禁牧督查过程中发现的放牧行为立即制止，并向所在苏木乡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出具违规放牧线索移交单，苏木乡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应当立即前往现场予以接收，对违规放牧主体按照牲畜数量、处罚标准、具体情节给予处罚。对各地区单位的生态禁牧工作进行年度考评，并将此结果纳入林长制工作考核内容。对发现违规放牧的，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要求扣发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

2.管好责任落实。督查保障中心负责全旗行政区域内的生态禁牧监督检查、业务指导工作。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具体负责本辖区的生态禁牧工作，加强禁牧宣传教育，对辖区实行网格化管理，逐级压实林草长、护林员、护草员等的管护责任。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至少配备2名以上专职生态禁牧执法人员，确保禁牧队伍人员数量、能力水平满足要求；护林员、护草员按照管护区划分和所在地区单位的统一调度，重点做好巡查工作，及时制止、举报、配合查处违反生态禁牧制度的行为；对管护区每月发现5次及以上放牧行为且未及时报告的护林员、护草员给予解聘。对于不依法履行生态禁牧工作职责的、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或者查处明显失当的以及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工作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每月发现5次及以上放牧行为或未按照违规放牧线索移交单进行全额处罚的地区单位，林草局上报旗人民政府，由旗人民政府对该地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予以约谈，对分管领导根据情况进行问责。

3.管好预警监测。督查保障中心和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加大检查巡查力度，采取不打招呼、直查草场、现场举证的方式进行调查巡查；要突出重点、按图巡查，推动草原监管从事后监督向事前预警转变。针对已发现的违法图斑，加强后续监管，确保整改措施得到有效执行，防止违法行为的复发。要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警告，第一次发现放牧行为，向当地政府下发黄色预警通知书进行警告，当地政府当月报送整改报告，深挖原因、严格整改；一个月内发现2次放牧行为和连续三个月发现放牧行为，对当地政府下发橙色预警通知书，在当地政府报送整改报告的同时，提出处理意见报送旗委旗政府，按照相关制度办法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三）做好“转”的文章。采取一系列措施转变牧民思维观念、提升舍饲圈养技术和科学治理模式，在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助力牧民增收、发展科学养殖等方面下功夫、做文章。

1.抓好重点项目实施。集中精力、协调配合、攻坚克难，重点实施好2025年赤峰东北部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项目、林草湿荒一体化治理项目，完成人工种草、草原改良、围栏封育等草原综合治理16.2万亩，全面提升天然草原生产能力。
2.抓好思维模式转变。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加大生态环境建设政策的宣传贯彻，结合线下线上宣传载体，定期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提升农牧民生态环保意识，引导农牧民支持全年禁牧政策实施。

3.抓好专业技术培训。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加强农牧民的专业技术培训，普及种草、舍饲圈养、病虫害防治等专业知识，提升农牧民专业技能。

4.抓好草原科学治理。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注重草原生态健康，加大投资力度，引进科技装备和优良品种，全面进行草原土壤改良、植物品种改良，提升草原生态环境治理成效。

五、强化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旗林草局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统筹推进禁牧工作；旗直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齐抓共管；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对本行政区域内禁牧工作负总责，明确禁牧工作重点任务，挂图作战，确保如期完成各项任务。

（二）强化政策支持。积极争取自治区和赤峰市政策支持，用好自治区草产业和畜牧业支持政策，保障资金投入，提升监督管理能力。积极探索推行饲草种植保险，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和以工代赈等形式开展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鼓励引导草牧场承包经营者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和产业发展过程。

（三）强化考核激励。旗林草局要对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自然保护区的禁牧工作落实情况实行月调度、月通报，旗人民政府将禁牧工作纳入对苏木乡镇（街道）绩效考核，严格程序、严肃纪律、奖优罚劣；对考核排名靠后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提请旗级分管领导进行约谈，确保将生态禁牧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全力守护林草生态安全。
（四）强化宣传引导。旗林草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国有林场、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引导，让农牧民了解政策背景、目的和具体措施，强调政策的法律性和权威性。注重正面典型宣传，提炼总结解决草原过牧问题和生态禁牧工作的新举措、新典型、新经验、新成效，加强宣传报道，在全社会营造保护和合理利用草原、转变生产经营方式的良好氛围。


